
附件1:
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工作基本情况汇总表

区局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日         
	序号
	企业名称
	党组织组建情况

	
	
	党员数
	组建党组织
	派遣党建指导员（未组建党组织的填写）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
	
	
	是□   否□
	

	总计
	         （数量）
	  名
	组建  个；未组建   个
	

个


注：1、此表以物业企业（含公有制企业、非公企业）为单位填报（一个企业一行），报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区房管局汇总。区房管局核对后报市局物业处。2、提供□选项的，在相应项的空格内打“√”。
附件2:
	公有制物业企业党建工作基数台帐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概况
	公有制企业党建基本信息
	备注

	序号
	 企业   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
	办公地址
	年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从业 人数（人）
	已有党员数（含预备党员）
	其中流动党员数（人）
	入党 积极 分子 数 （人）
	党组织名称
	上级党组织名称
	党组织组建方式
	党组织类型
	党组织组建时间
	党组织书记
	党建  指导员
	是否已组建  群团组织
	

	
	
	
	姓名
	是否为党员
	是否为党组织书记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
	姓名
	手机
	工会
	团组织
	妇联
	

	　
	　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　
	　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总计　
	总数
	╳
	╳
	总数　
	总数　
	╳
	╳　
	╳　
	总数
	总数
	总数
	总数
	总数
	╳
	分类汇总　
	分类汇总　
	╳　
	总数
	总数
	总数
	总数　
	总数
	标注为“╳”的所在空格不填写。


注：此表以公有制物业企业为单位填报（一个企业一行），报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区房管局汇总。区房管局核对后报市房管局物业处。

公有制物业企业党建工作基数台帐填报说明

1、“企业名称”，填写全称或规范简称。

2、“是否为……”，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4、“其中流动党员数”，填写党组织关系不在本企业的党员员工人数。

5、“党组织名称”，若未建立党组织，则不填。

6、“上级党组织名称”，填写批准该党组织成立的党组织名称。

7、“党组织组建方式”，填写“单独组建”或“联合组建”。

8、“党组织类型”，填写“党委”、“党总支”或“党支部”。

9、“党组织组建时间”，填写格式统一为“20╳╳. ╳╳”，如2010.04。

注意事项：填写时一个物业企业一行。排序原则为：一是已建优先，即已建党组织的排在前面，未建党组织的排在后面；二是单建优先，即在已建党组织的企业中，单独建立党组织的排在前面，联合建立党组织的排在后面。

附件3:
	非公有制物业企业党建工作基数台帐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非公有制物业企业概况
	非公有制物业企业党建基本信息
	备注

	序号
	非公经济组织类型
	非公经济组织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
	办公地址
	年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从业 人数（人）
	已有党员数（含预备党员）
	其中流动党员数（人）
	入党 积极 分子 数 （人）
	党组织名称
	上级党组织名称
	党组织组建方式
	党组织类型
	党组织组建时间
	党组织书记
	党建  指导员
	是否已组建      群团组织
	

	
	
	
	
	姓名
	是否为党员
	是否为党组织书记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
	姓名
	手机
	工会
	团组织
	妇联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总计　
	分类汇总　
	╳
	╳
	╳
	总数　
	总数
	╳
	╳
	╳
	总数
	总数　
	总数
	总数
	总数
	╳
	分类汇总　
	分类汇总　
	╳　
	总数
	总数
	总数　
	总数　
	总数　
	　标注为“╳”的所在空格不填写。


注：此表以物业企业（非公企业）为单位填报（一个企业一行），报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区房管局汇总。区房管局核对后报市局物业处。

非公有制物业企业党建工作基数台帐填报说明

1、“非公经济组织类型”，填写“私营企业”（注：含有限责任公司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），“外资企业”（注：含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、外商独资企业）或“农民专业合作社”。全区汇总时，按“私营企业”、“外资企业”、“农民专业合作社”三类分类进行统计汇总。
2、“非公经济组织名称”，填写全称或规范简称。

3、“是否为……”，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4、“其中流动党员数”，填写党组织关系不在本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员员工人数。

5、“党组织名称”，若未建立党组织，则不填。

6、“上级党组织名称”，填写批准该党组织成立的党组织名称。

7、“党组织组建方式”，填写“单独组建”或“联合组建”。全区汇总时，按“单独组建”、“联合组建”分类进行统计汇总。
8、“党组织类型”，填写“党委”、“党总支”或“党支部”。全区汇总时，按“党委”、“党总支”或“党支部”分类进行统计汇总。
9、“党组织组建时间”，填写格式统一为“20╳╳. ╳╳”，如2010.04。

10、“备注”，填写1个或多个数字，其中：

“1”代表规模（限额、资质）以上企业，包括：年末从业人员50人以上或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，其中：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标准为年末从业人员50人以上或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；

“3”代表物业服务企业；

“4”代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所在企业，主要包括：各级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、在工商联及所属商会任职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所在企业；

“6”代表园区内企业，主要包括：各类开发区（园区）、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“创谷”和特色小镇等集聚区内企业；

“7”代表楼宇商圈市场内企业，主要包括：商务楼宇、商圈、街区、专业市场等集聚区内企业。

注意事项：填写时一个物业企业一行。排序原则为：一是已建优先，即已建党组织的排在前面，未建党组织的排在后面；二是单建优先，即在已建党组织的企业中，单独建立党组织的排在前面，联合建立党组织的排在后面。

附件4:
物业小区“三方联动”情况汇总表

区局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
	序

号
	企业名称
	物业小区情况
	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情况

	
	
	街道
	社区
	小区名称
	 街道社区“两委”               成员担任物业企业                  义务质量总监
	企业党员负责人兼任街道“大工委”成员或社区“两委”委员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
	
	
	
	
	有□      无□
	有□      无□

	总计
	总数
	╳
	╳
	总数
	担任  个；未担任的 个
	兼任  个；未兼任 个

	注：1、此表由物业企业以物业小区为单位填报（一个小区一行），报物业小区所在区房管局汇总。区房管局核对后报市房管局物业处。2、提供□选项的，在相应项的空格内打“√”。


附件5:

邀 请 函

（模板）

××街道（社区）:
为加强和创新党对物业服务企业的领导，根据《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实施“红色引擎工程”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见》（武发〔2017〕5号）和《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“扩面提质行动”的通知》（武组通〔2017〕38号）有关要求，特邀请贵街道（社区）派遣一名党建指导员到我公司指导党建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物业服务企业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×年×月×日

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5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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